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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光源海国际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华光源海国际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湖南征运物流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湖南征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征

运物流”）51%股权资产，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信息披露平

台(www.bse.cn )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购买湖南征运物流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69)。 

2023 年 6 月 18 日，公司就购买持有征运物流的 51%股权相关事宜签署了

《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华光源海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光船代”）以 2,000 万元收购转让方林明明所持有的 31%股权及转让方

廖科军所持有的 20%股权，转让方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半年内以股权转让款中的 

1000 万元购买华光源海的股份，并质押给华光船代，同时将该等股票自愿承诺

受限，直至业绩补偿期限届满后 6 个月。 

2023 年 6 月 29 日，公司与转让方就标的资产转让完成股权交割及工商变更

登记，标的资产转让方已完成全部转让款的纳税义务。2023 年 7 月 1 日起，征

运物流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控制范围。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向林明明指定账户支

付股权转让款 200 万元，向廖科军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 400 万元；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向林明明指定账号支付股权转让款 400 万元；合计向转让方支付转

让款 1000 万元。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与转让方签署日《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 ) 上披露的

《购买资产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进展情况概述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2024 年 3 月 6 日，华光船代已就

标的资产向转让方支付剩余转让款 1000 万元。2024 年 7 月 3 日，转让方已通过

约定自行开立的证券账户在二级市场以连续竞价方式累计购买华光源海股票

1,556,260 股，累计使用资金总额为 10,002,075.93 元。 

公司将根据协议约定及时完成转让方的股份质押相关工作，并根据进展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光源海国际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5 日 


